
附
錄推

動
社
會
福
利
氏
營
化
實
施
要
點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第
二
次
內
政
部
部
務
會
報
審
議
通
過

內
政
部
八
十
六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台
個
內
社
字

八
六
七
三
九
六
頒
實
施

號

函

第

、
目
的
.. 

為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委
託
民
間
共
同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特
訂
定
本
要
點
。

一
一
、
實
施
方
式
:

各
級
政
府
(
以
下
稱
為
委
託
者
)
為
運
用
其
現
有
資
源
，
依
法
定
程
序
，
以
契
約
方
式
委
託
依
法
登
記
之
財
團
法
人
或
公
益
社
團
法
人
(
以
下
稱
為
受

委
託
者
)
辦
理
非
營
利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者
，
得
參
考
本
要
點
辦
理
。

三
、
委
託
民
營
類
型

.. 

付
公
設
民
營

.. 

係
包
括
政
府
提
供
土
地
、
建
物
及
設
施
設
備
等
，
委
託
民
間
經
營
管
理
，
提
供
服
務
。

口
委
託
服
務.. 

政
府
不
提
供
土
地
及
建
物
，
僅
委
託
民
間
提
供
服
務
。

本
要
點
以
公
設
民
營
為
主
要
適
用
對
象
，
委
託
服
務
得
參
照
辦
理
。

四
、
委
託
辦
理
服
務
之
要
件
如
左

.. 

付
服
務
項
目
之
內
容
係
服
務
接
受
者
迫
切
需
要
，
而
委
託
者
已
無
適
當
機
構
可
轉
介
提
供
該
項
服
務
;
或
委
託
者
必
須
加
強
辦
理
之
服
務
。

ω
委
託
者
以
其
現
有
資
源
結
合
受
委
託
者
提
供
是
項
服
務
，
可
充
分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五
、
受
委
託
者
應
注
意
事
項

.. 

付
應
具
備
要
件
如
左

.. 

l

委
託
項
目
符
合
其
組
織
(
捐
助

)
章
程
及
業
務
項
目
。

Z

組
織
健
全
並
依
法
令
及
章
程
規
定
定
期
召
開
會
議
者
。

3
.
接
受
委
託
工
作
計
畫
書
業
經
董
(
理
)
事
會
議
通
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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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依
法
處
理
財
務
並
制
度
健
全
且
經
會
計
師
簽
證
證
明
者
，
其
審
計
委
任
書
應
約
定
「
政
府
審
計
人
員
得
調
閱
其
與
委
辦
或
補
助
計
畫
有
關
之
查
核

工
作
底
稿
，
並
得
諮
詢
之
」

5

具
辦
理
委
託
工
作
之
執
行
能
力
者

0

日
申
請
接
受
委
託
時
應
備
左
列
文
件

.. 

L

法
人
簡
介
。

2
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設
立
(
立
案
)
證
明
文
件
影
本
。

3
法
人
登
記
證
書
影
本
。

4

捐
助
(
組
織
)
章
程
。

E

現
任
董
(
理
)
、
監
事
及
工
作
人
員
名
冊
。

6

最
近
二
年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之
預
決
算
書
表
及
經
會
計
師
簽
證
之
財
務
查
核
報
告
。

7

經
董
(
理
)
事
會
議
通
過
之
接
受
委
託
工
作
計
畫
書
及
其
記
錄
。

8
委
託
者
依
委
託
工
作
需
要
所
定
之
其
他
相
關
應
備
文
件
。

日
執
行
公
設
民
營
服
務
時
，
應
於
委
託
經
營
契
約
及
服
務
場
所
，
標
明
機
構
之
名
稱
為
「

O
O
O
(
委
託
者
)
委
託

O
O
O
(

受
委
託
者
)
辦
理
。
。

。
(
服
務
業
務
性
質
)
(
機
構
)
」

倒
辦
理
公
設
民
營
服
務
所
接
受
之
財
產
，
應
限
制
做
為
辦
理
委
託
工
作
專
用
，
並
應
獨
立
會
計
處
理
，
且
依
法
申
報
稅
捐
及
負
擔
法
律
責
任
。

何
於
委
託
期
限
屆
滿
欲
繼
續
接
受
委
託
者
，
有
優
先
接
受
委
託
之
請
求
權
，
其
應
於
屆
滿
前
三
個
月
檢
具
第
二
款
第
五
目
至
第
八
目
之
文
件
及
受
託
業

務
評
估
報
告
、
績
效
說
明
等
相
關
資
料
予
委
託
者
。

前
項
第
四
款
所
稱
財
產
包
括
委
託
者
所
提
供
之
資
源
，
與
受
委
託
者
因
辦
理
委
託
工
作
所
接
受
以
該
委
託
案
機
構
名
義
所
得
之
補
助
、
捐
款
及
孽
息

等
相
關
經
費
，
該
項
經
費
應
設
立
專
戶
儲
存
，
專
款
專
用
。

未
於
第
一
項
第
五
款
規
定
之
三
個
月
期
間
提
出
申
請
者
，
喪
失
繼
續
接
受
委
託
之
優
先
權
。

六
、
委
託
者
應
辦
理
事
宜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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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鬥
依
法
提
供
受
委
託
者
左
列
資
源
辦
理
委
託
工
作.. 

l

土
地
。

2

建
築
設
施
。

3

推
展
服
務
所
需
設
備
。

ι

專
案
計
畫
管
理
費
。

5

訓
練
或
服
務
費
。

6

專
業
服
務
人
力
部
分
時
間
支
援
。

7
其
他
推
展
服
務
所
需
相
關
資
源
。

的
辦
理
委
託
工
作
時
，
應
邀
請
學
者
專
家
成
立
諮
詢
小
組
，
負
責
諮
詢
與
審
議
等
相
關
事
宜
。
諮
詢
小
組
成
員
與
申
請
者
有
利
害
關
係
者
，
於
執
行
職

務
時
應
予
迴
避
。

門
叩
門
預
定
委
託
辦
理
之
褔
利
服
務
，
應
先
就
委
託
工
作
供
需
及
可
行
性
分
析
，
提
經
諮
詢
小
組
討
論
後
，
擬
定
委
託
計
畫

.• 

並
公
告
或
發
函
通
知
與
委
託

服
務
相
關
之
機
構
、
團
體
公
開
徵
求
受
委
託
者
。

個
委
託
計
畫
之
內
容
應
詳
列
左
列
事
宜

.. 

l

委
託
工
作
之
名
稱
、
目
標
、
性
質
、
項
目
、
對
象
、
名
額
、
收
費
標
準
、
盈
餘
處
理
及
委
託
期
限
等
。

Z

委
託
者
可
提
供
之
資
源
。

1

受
委
託
者
之
條
件
及
評
選
標
準
。

4

委
託
者
與
受
委
託
者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
E

委
託
工
作
之
督
導
與
績
效
評
估
。

6

委
託
契
約
草
案
。

1

其
他
相
關
事
宜
。

個
申
請
接
受
委
託
之
計
畫
於
受
理
申
請
截
止
後
二
個
月
內
由
諮
詢
小
組
審
議
之
，
並
經
委
託
者
核
定
後
，
通
知
申
請
者
辦
理
委
託
經
營
簽
約
及
公
證
手

績
，
公
證
手
續
及
印
花
稅
由
受
委
託
者
負
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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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委
託
之
工
作
，
委
託
者
應
成
立
諮
詢
小
組
，
適
時
輔
導
協
助
，
並
定
期
評
鑑
執
行
績
殼
，
依
據
評
鑑
結
果
給
予
適
當
之
獎
懲
。

前
項
第
一
款
委
託
工
作
所
需
經
費
得
依
業
務
性
質
不
同
而
調
整
，
其
基
準
以
委
託
營
運
成
本
為
原
則
，
由
委
託
者
另
定
之
。
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第
一
日
至
第
三
目
之
資
源
以
無
償
提
供
受
委
託
者
使
用
品
原
則
，
必
要
時
得
酌
收
費
用
。
但
其
所
有
權
不
因
委
託
而
移
轉
予
受
委
託

者
，
其
使
用
年
限
、
使
用
付
費
標
準
及
損
毀
應
賠
償
之
金
額
應
於
委
託
契
約
書
中
定
之
。

七
、
委
託
契
約
之
內
容
變
更
、
終
止
等
相
關
規
範
另
訂
之
。

八
、
委
託
契
約
終
止
或
期
滿
，
受
委
託
者
不
再
繼
續
接
受
委
託
時
，
財
產
處
理
原
則
如
左
:

付
委
託
者
所
提
供
之
土
地
、
建
物
及
設
施
設
備
應
無
條
件
歸
還
委
託
者
，
如
有
毀
損
應
負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。

ω
第
五
點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所
稱
之
財
產
，
如
有
剩
餘
，
應
無
條
件
交
予
委
託
者
。

九
、
委
託
契
約
書
變
更
、
終
止
或
期
滿
，
致
原
委
託
服
務
計
畫
變
更
或
不
再
執
行
時
，
委
託
者
與
受
委
託
者
應
依
被
服
務
者
之

實
際
需
要
，
予
以
適
當
的
處
理
。

十
、
本
要
點
及
委
託
契
約
未
盡
事
宜
依
民
法
或
其
他
法
令
規
定
處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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